臺北市立啟明學校
103學年度第2學期期初校務會議書面資料
壹.日期：104年2月24日上午8點15分
貳.地點：3樓會議室
參.主席：校長胡冠璋                       記錄：許月紅 

肆.出（列席）席人員：全體教職員工
伍.主席致詞：(參閱教學輔手冊p1-6)

陸.各處室工作報告

   一.教務處(手冊p7-13;行事曆p59-62;提案)
   二.學務處(p1;手冊p14-41)

       (一).2/25(周三)第一節舉行始業式。
(二).本學期辦理的各項活動、商請相關同仁擔任各委員會委員等事宜，屆時仍請繼續給予協助。
(三).本學期課後及聯課社團活動下周一(3/2)起開始上課。
   三.總務處(p1)
(一).有關學校提供同仁使用停車場收費案，基於使用者付費原則無論法定或利用多於空間劃設之停車格均應收取管理費，截至今日為止尚未完成繳費之同仁請儘速至總務處辦理繳費事宜，以免影響自身權益，逾期將辦理etag條碼鎖卡作業。

(二).104年校園無障礙環境改善工程（小學部教室環境）已於日前完成委託技術服務建築師的甄選，近日建築師將到校進行需求的訪談作業，屆時請教師配合以利後續細部設計的進行。

(三).有關年度四省方案（省水，省電及省油及省紙）目標達成率請同仁配合執行，離開教室及辦公處所時指導學生確實關閉電源，紙張列印以雙面列印及回收紙再利用為原則，用水部分全國已有部分地區進入第二階段限水，亦請同仁配合省水避免浪費。

(四).103年度扣繳憑單已上傳至財政局網站，五月份報稅時直接以自然人憑證即可下載相關資料報稅，如需紙本可洽出納組索取。

(五).教室環境清潔（冷氣、電風扇）及修繕已於假期中完成，如有其他需求請提請修單總務處會派人處理。

   四.實輔處(手冊p42-55)

   五視資中心(手冊p42-55)

   六.會計室

   七.人事室(p1-2;附件)
      （一）依教育局轉市府來函說明：有關各機關辦理文康活動是否得自行開車前往一節，本府文康活動雖未規定使用之交通工具，惟查本府辦理員工旅遊活動應行注意事項，對於租用車輛之出廠年份、保養紀錄、駕駛員精神狀態、乘客保險及賠償約定均有明確規範，乃係對參加文康活動員工旅遊安全之重視與保障等因素之考量，爰不宜同意核銷員工自行開車之相關費用。
（二）103學年度第二期欲申請學分費補助、子女教育補助費之同仁請於開學後儘速提證辦理（3月20日前） 。申請子女教育補助費除國中、國小無須繳驗證件外，公私立高中（職）以上須繳驗學雜費收據正本，如係影本應書明「與正本相符」並簽名；轉帳繳費者，應併附原繳費通知單。另依市府函轉行政院函略以：「查行政院102年10月29日院授人給字第1020053029號函修正全國軍公教待遇支給要點附表九子女教育補助表，並同時規定，獲有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學費補助者，不得申請子女教育補助之規定部分，自103學年度第1學期起實施。

（三）依教育局104年1月28日來函：旨揭有關公立學校專任教師具諮商心理師證照，得否兼職乙案，詳如附件。

（四）依教育局政風室104年1月28日來函：春節期間請員工拒收商民餽贈或邀宴，已維護本府優良公務文化，詳如附件。

（五）依教育局來函：104年度教職員健康檢查，符合健檢條件者，年滿５０歲（民國５３年１２月３１日以前出生）以上者，可選擇隔一年受檢１次每次補助１６, ０００元， 或連續2年，每年受檢１次每次補助 ８, ０００元 ，3.年滿４０歲（民國６３年１２月３１日以前出生）以上者，可登記參加：隔一年補助３,５００元，已提出申請編列預算之教職員，請即日起至104年11月15日止，自行選擇合法設立之公私立醫療院所（不含醫事檢驗所）進行檢查後，檢據向學校辦理經費核銷。
  八.教師會

   九.家長會

柒.提案討論
一. 本校104學年度是否申請續辦「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二. 提請通過本校「推選104學年度教專推動小組名單」
捌.指示與結語
玖.臨時動議

拾.附件
   一.提案
       1.本校104學年度是否申請續辦「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2.提請通過本校「推選104學年度教專推動小組名單」
   二.拒受商民餽贈函影本(台北市政府教育局104.1.28北市教政第10431147500號函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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